
附件 1 
 

公告主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技術移轉《非專屬授權》遴選廠商公告 

公告日期：106 年 12 月 11 日 

一、技術名稱：可提升仔豬健康的人工乳飼料或精料配方 

二、技術內容：本所高雄種畜繁殖場所設計之可提升仔豬健康的人工乳飼料或

精料配方，具有提升仔豬飼料攝食量、日增重及免疫反應之效果，其效果與現

有主要商業產品比較並不遜色，可供養豬業者選擇作為提升養豬效率之工具。

此配方可供哺乳仔豬（教槽）及離乳仔豬（10 kg或 6-7週齡以內）使用，以提

升飼料廠生產飼料之飼養表現，或提升生技公司之產品價值及銷售量，或提升

自配料養豬戶之生產效率。  

三、技術提供者：畜產試驗所 

四、廠商資格： 

(一) 廠商業別：飼料廠、生技公司及養豬戶。 

(二) 應具備之專門技術：具畜牧獸醫專業知識或養豬經驗。 

(三) 應有之機具設備：可委託合格飼料廠代為調製。 

(四) 應有之研究或技術人員人數：1人以上。 

五、預期利用範圍及產品：此飼料或精料配方可供哺乳仔豬（教槽）及離乳仔

豬，能提升豬隻之生產效率。 

六、授權金額：飼料廠及生技公司 8萬元；養豬戶 6萬元。 

七、授權年限︰ 3 年（授權地區：臺灣） 

八、申請方式： 

（一）由畜產試驗所網際網路(www.tlri.gov.tw)下載或至技術服務組洽詢技術資

料及申請表格，填妥後逕送畜產試驗所，地點：台南市新化區牧場 112 號。 

（二）技術服務組承辦人員：陳潁慧助理研究員，聯絡電話：(06)5911211#2161，

傳真：(06)5912695。 

（三）技術移轉相關規定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

用辦法辦理。 

 


